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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議員：

《 2001年旅行代理商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

本人現就本人曾於 2002年 1月 17日的法案委員會上次會議席上提
出的論點致函閣下。

條例草案第 5條訂明：

5. 加入條文
現加入  
“4A 到港旅行代理商

(1) 除第 (2)款另有規定外，任何人如在香港顯示自己經
營以下業務，並且經營以下業務，即屬經營到港旅行代理商

業務  
(a) 代另一人獲取在旅程中以任何運輸工具提供的載
運，而該旅程的外遊部分是在香港以外地方開始

的，該旅程並  
(i) 在香港終止；或
(ii) 涉及該另一人在離開香港前通過出境管制站；”

本人曾詢問政府當局，按照擬議第 4A條的原意，是否任何人如只
作出以下其中一種作為，便不會被視為經營到港旅行代理商業務，即：



(1) “顯示自己經營⋯⋯業務 ”或
(2) “經營⋯⋯業務 ”

政府當局答覆時表示本人的理解正確。因此，本人建議政府當局

應考慮在擬議第 4A條中，以 “或 ”字取代 “並且 ”兩字。然而，政府當局
卻認為，他們採用 “並且 ”兩字而不採用 “或 ”字，原因是要使該條文的草
擬方式與現行法例中就外遊旅行代理商所下的定義保持一致。



政府當局又答應會重新研究此事。本人仍然認為，法律的草擬方

式應該清晰明確且絕不含糊。本人謹請閣下要求法律顧問研究此事，

確保有關條文能達到立法目的，以及擬議第 4A條不會為法庭帶來詮釋
上的困難。

謝謝閣下關注此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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